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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  

「114年海洋文化領航補助計畫-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 

報名簡章  

一、 活動宗旨     

為鼓勵與促進地方政府、社教及博物館所、各級學校及民間團體參與「復振

航海文化力計畫」，並強化受補助團隊執行海洋文化領航計畫相關知能，

海洋委員會以海洋文化永續發展為主軸辦理「114 年海洋文化領航補助計

畫-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活動，期透過歷年優秀案例之經驗交

流討論與教育訓練，輔導現行團隊執行更臻完善，亦藉由推廣潛力團隊參

與，深化海洋文化永續發展之推動。 

 

二、 主辦單位：海洋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凱莉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四、 培訓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立博物館及社教館所、大專校院、民間團體相關人

員(以業獲海洋文化領航計畫補助團隊為優先)。 

五、 時間及地點 

(一) 活動時間：114年 7月 23日(星期三) 

(二) 活動地點：高雄展覽館 304會議室 

六、 課程表(暫定)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備註 
09：00-09：30 報到 執行單位   
09：30-09：35 主持人開場 主持人 說明活動主題  
09：35-09：45 長官/貴賓介紹致詞 主持人/長官貴賓  

09：45-09：48 焦點儀式  

邀請長官、貴

賓、上台共同

進行儀式 

09：48-09：50 大合照  

邀請現場與會

貴賓共同進行

合影留念 

09：50-10：50 海洋藝術創作經驗分享 優席夫老師   
10：50-11：00 休息 

11：00-11：10 
以古籍與民間技藝調查為基礎之傳

統福船式造船圖譜編撰 

國立成功大學 

臺灣藝術史料研究中心 

講者：蔡侑樺副研究員 
 

11：10-11：20 旗遇紀 
國立屏東大學 

講者：葉晉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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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1：30 
「跨越號！達悟的文化造船譜」出

版計畫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講者：林建享老師 
 

11：30-11：35 交流時間 

11：35-11：45 重現八斗子罾仔船手工造舟計畫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講者：潘美璟助理研究員 
 

11：45-11：55 竹筏帆船跨越黑潮往返綠島計畫 
南島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講者：劉烱錫教授 
 

11：55-12：05 復振淡水河舢舨船計畫 

財團法人 

海洋台灣文教基金會 

講者：陳明忠老師 

 

12：05-12：15 

原住民族傳統造船及航海人才培育

原住民族傳統造船及航海人才培育

(I)、(II) 

臺東縣政府 

（原住民族行政處） 

講者：張也海．夏曼導演 

 

12：15-12：20 交流時間 

12：20-14：00 午餐 

14：00-14：10 
《潮壤相接》前置研究策展及委託

創作工作計畫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立美術館 

講者：徐柏涵助理研究員 
 

14：10-14：20 與鯤共遊—台江內海偶戲共創計畫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講者：呂松穎專員 
 

14：20-14：30 【激流台灣】國際合製系列影片 
玄奘大學 

講者：薛常慧計畫主持人 
 

14：30-14：35 交流時間 

14：35-15：00 
海洋文化領航計畫執行成果暨 115

年海洋文化領航計畫徵件說明 

海委會科技文教處 

林麗英處長 
  

15：00-15：30 
研提海洋文化領航計畫之計畫書撰

寫暨計畫期中、期末報告及核銷作

業說明 

海委會科技文教處 

鄭華欣專員 
  

15：30-15：50 綜合座談 
海委會科技文教處 

林麗英處長／分享團隊  

15：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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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名方式 

(一) 本活動採網路報名，請至活動專屬報名表單進行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c9WNX57dfk2PS4y49  

 
(二) 受理時間：即日起至 114年 7月 13日(星期日)止，如報名人數額

滿，則提前截止報名。 

(三) 具教師及公務人員身分者，全程參與將核發終身學習時數 6小時。 

(四) 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前請務必資料填寫完整以確保符合報名資格。 

2. 填寫完報名表單後，需點取提交，完成報名程序。  

3. 如報名後不克參加者，請儘速與執行單位聯繫，避免造成資源浪

費。 

(五) 遴選方式 

1. 以業獲海洋文化領航計畫補助團隊為優先錄取。 

2. 錄取名單以報名序號在前者優先審查，報名表單須填寫完整，如

未填寫完整，將逕予刪除，再依報名順序，依次審查合格後遞補。 

(六) 公告、通知及遞補作業 

1. 報名人員經審查符合參加資格者，列為合格入選人員，於報名截

止後一周內，以電子郵件寄送有錄取及無錄取通知；活動辦理前

2日，以電子郵件寄發活動行前通知書，請以較常使用之 E-MAIL 

進行報名，以利活動相關資訊傳達。 

2. 備取機制：如有學員不克前往，其缺額以同一領域者優先備取。 

八、 課程特色 

(一) 由主辦單位說明 115年海洋文化領航計畫徵件說明、申請計畫書撰寫

暨計畫期中、期末報告及核銷作業說明，俾利各單位與團體瞭解海洋

文化領航計畫之內涵，並提升受補助團隊計畫執行效能。 

(二) 以發揚海洋文化及永續發展為目標，敦請經驗豐富之團隊以主題-薪

傳、 船藝、藝海等三大主題進行交流分享。 

(三) 本活動將於海洋委員會 YouTube官方頻道全程直播。 

九、 活動須知 

(一) 本活動未提供住宿及車資補助，請自行擇定交通方式至活動會場報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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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活動不收取費用，伙食費、清潔費、行政雜費等費用，由本會

全額支應。 

(三) 請參與人員於報到時，攜帶並簽署「參加活動同意書(如附件 2)」、

「肖像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 3)」、「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如附

件 4)」。 

(四) 請於活動結束後填寫問卷調查表(如附件 5)，並將統計相關出席情形，

作為爾後本會活動 報名資格審核參考。 

(五) 本活動倘受疫情影響或其他災害等因素無法進行時，本會保有修改、

變更或暫停本活動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會相關規定或解

釋辦理，並得隨時補充公告。 

十、 本簡章相關附件  

(一) 附件 1：報名及錄取作業流程。 

(二) 附件 2：參加活動同意書。  

(三) 附件 3：肖像權使用同意書。  

(四) 附件 4：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五) 附件 5：問卷調查表。 

十一、 相關單位聯繫資料 

    關於本活動報名相關事宜，請洽詢凱莉國際整合行銷有限公司蔡小姐： 

1. 電話：(07)5564720 

2. 電子郵件：kelly.imc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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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報名及錄取作業流程 

 

 

 

 

 

 

 

 

 

 

 

 

 

 

 

 

 

 

 

 

 

 

 

 

 

 

 

 

線上報名 

報名資料及資格審查 

公告正取人員名單並個別寄送錄取通知 

辦理遞補作業，確定遞補人員名單 

報到時繳交簽署相關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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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活動同意書 

 

本人             為參加「114年海洋文化領航補助計畫-培訓課程及

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願恪遵活動有關規定及工作人員之指導；活動

期間如因未遵守相關規定及工作人員之指導，致發生意外事故，使本身

法益遭受損害，同意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海洋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單位：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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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活動同意書 

 

本人             同意並授權海洋委員會於 114年 7 月 23日所舉辦之

「114年海洋文化領航補助計畫-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拍

攝、編輯、使用、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聲音，並同意海洋委員會及所

屬機關基於公務目的，自行或授權第三人，於網站、刊物、平面、電子

及其他各類媒體使用之。  

本人亦同意海洋委員會就上述著作物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此致  

海洋委員會  

 

 

立同意書人： 

 

 

單位：   

 

 

（未滿 20歲者，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並簽名或蓋章）  

法定代理人：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8 

 

附件 4 

本同意書說明海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將如何處理蒐集之個人資料。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 

其後修改變更規定。若您未滿二十歲，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瞭解並同意 

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並遵守以下所有規範。  

一、 基本資料之蒐集、更新及保管  

(一)本會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在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相關法令之 

規範下，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二) 請於申請時提供您本人正確、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  

(三) 本會因執行業務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血 

型、出生地、戶籍地址、現居地址、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國籍、 

服務單位、職稱、婚姻狀況、學號、照片、聯絡方式（電話、E-Mail）、 

學（經）歷、個人金融機關資訊等。  

(四)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請主動向本會申請更正，使其保持正確、 

最新及完整。  

(五) 若您提供錯誤、不實、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您將損失相 

關權益。  

(六) 您可依中華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

及利用。5.請求刪求。  

但因本會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本會得拒絕之。若您欲執行上述權利時， 

請參考本會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聯絡方式與本會連繫；因您行使上述權利， 

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會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二、 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  

(一) 參與本計畫相關工作，需蒐集您的個人資料。  

(二) 當您的個人資料使用方式與當初本會蒐集的目的不同時，我們會在使用 

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您可以拒絕向本會提供個人資料，但您可能因此喪失您

的權益。  

三、 基本資料之保密  

您的個人資料受到本會【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之保護及規範。本會如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或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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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遭其他侵害者，本會將於查明後以電 

話、信函、電子郵件或網站公告等方法，擇適當方式通知您。  

四、 同意書之效力  

(一) 當您簽署本同意書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 

容，您如違反下列條款時，本會得隨時終止對您所提供之所有權益或服 

務。  

(二) 本會保留隨時修改本同意書規範之權利，本會將於修改規範時，於本會 

網頁(站)公告修改之事實，不另作個別通知。如果您不同意修改的內容，請立即

與本會個人資料保護聯絡窗口連繫，否則將視為您已同意並接受本同意書增訂或

修改內容之拘束。  

(三) 您自本同意書取得的任何建議或資訊，無論是書面或口頭形式，除非本 

同意書條款有明確規定，均不構成本同意條款以外之任何保證。  

五、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  

本同意書之解釋與適用，以及本同意書有關之爭議，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 

律予以處理，並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本人           茲授權海洋委員會，為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並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有效管理、處理個人資料，同意海洋委員會基於特

定目的儲存、建檔、轉介、運用、處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其資料並得於電

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 

體永久保存及利用。特立此書。 

  此致  海洋委員會  

 

立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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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海洋委員會「114年海洋文化領航補助計畫-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 

問卷調查表 

                                               日期：114年   月    日 

親愛的參加人員： 

您好，感謝您參加本次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為了解您對活動內容及服務品質之滿

意度及建議事項，作為未來相關活動精進之參考，請協助填寫下列問題，並祝您平安、快樂！                                             

海洋委員會  敬上 

1. 

項目 滿意度(請於數字圈選○） 

低                          高 

課程、分享內容    1  2  3  4  5 

餐食內容   1   2   3   4   5 

授課師資   1   2   3   4    5 

工作人員素質   1   2   3   4   5 

工作人員態度   1   2   3   4   5 

整體評價   1   2   3   4  5 

2.您認為，我們如何能做的更好？(若沒有，請填寫無)     

 

3.您下次還會參加海洋委員會培訓課程及經驗分享交流工作坊嗎？□會  □不會  

4.請問您如何得知本活動訊息？（可複選)  □海洋委員會或所屬機關網站    

□教育部網站 □學校公告 □社群媒體  □網路新聞  □報章雜誌  □同事親友告知  

□其他：_______________ 

7.請問您服務的單位是： _______________ 

8.請問您的性別是：□男   □女   □多元性別  

9.請問您的年齡是：□20～29歲 □30～39歲 □40～49歲 □50～59歲 □60 歲以上。 


